
截取資料來源：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各類信箱問答集

稅目類

別
問題主旨 提問日期 提問內容 回覆內容

綜合所

得稅

公司發給個

人之婚喪喜

慶禮金或奠

儀是否列入

個人薪資所

得

103/3/20
公司發給個人之婚喪喜慶禮金或奠儀是

否列入個人薪資所得(50或92)

按「薪資所得：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

得：一、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所得

額。二、前項薪資包括：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利及各

種補助 費。...」、「第10類：其他所得：不屬於上列各類之所得，以其收入

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得額。」為所得稅法第14條所規定。公

司行號給付 員工若屬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應列報薪資所得，若職工福利委

員會支付公司員工，應列報其他所得。

綜合所

得稅

文宣品是否

納入所得辦

理扣繳作業

102/6/26

國防單位為宣導新陸軍製作相關文宣品

，發放時無特定對象，請問是否需辦理

扣繳作業，依據是什麼?

一、按「扣繳義務人對同一納稅義務人全年給付前二項所得不超過新臺幣1 千

元者，得免依本法第89條第3項規定，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薪資所

得：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一、薪資

所得之 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所得額。」、「其

他所得：不屬於上列各類之所得，以其收入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

為所得額。」分別為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13條第3項、所得稅法第14條第1

項第3類及第10類所規定。

若發放時有特定對象，是否需辦理扣繳

作業，依據是什麼?

若發紀念品，辦理扣繳作業時，需納入

那類所得呢?

二、發放文宣品或紀念品，領取者如係屬外部人士，且全年給付 額不超過新

臺幣1千元者，得免列單填報免扣繳憑單;若全年給付額超過新臺幣1千元者，

係屬受領者之其他所得，應依所得稅法第89條第3項規定，列單申報該 管稽徵

機關。領取者如為所屬機關人員，係受領人基於工作上及職務上取得之報酬

，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之薪資所得，扣繳義務人應依同法第88條及

第92條規定，辦理扣繳及申報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

綜合所

得稅
扣繳作業 102/6/28

因公務禮儀致贈外賓(美方來台參訪或

與會人士)之禮品或文宣品，是否需辦

理扣繳作業?金額有無限制?

一、按「扣繳義務人對同一納稅義務人全年給付前二項所得不超過新臺幣1 千

元者，得免依本法第89條第3項規定，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其他所

得：不屬於上列各類之所得，以其收入額減除成本及必要費用後之餘額為所

得 額。」分別為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13條第3項及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

10類所規定。

二、發放禮品或文宣品予外部人士，全年給付額不超過新臺幣1千元者，得免

列單填報免扣繳憑單;若全年給付額超過新臺幣1千元者，係屬受領者之其他所

得，應依所得稅法第89條第3項規定，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稅目類

別
問題主旨 提問日期 提問內容 回覆內容

綜合所

得稅

機會中獎稅

金
102/09/04 機會中獎稅金

「個人之綜合所得總額，以其全年下列各類所得合併計算之……第8類：競

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凡參加各種競技比賽及各種機會中獎之

獎金或給與皆屬之。」「納稅義務人有下列各類所得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

給付時，依規 定之扣繳率或扣繳辦法，扣取稅款，並依第92條規定繳納之…

…二、機關、團體、學校、事業、破產財團或執行業務者所給付之……競

技、競賽或機會中獎之獎金 或給與。」為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8類及第88

條第1項第2款所明定。次按「納稅義務人如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 之營利事業，按下列規定扣繳……七、競技

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按給付全額扣取10%。但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

每聯（組、注）獎額不超過新臺幣 2,000元者，免予扣繳。每聯獎額超過新臺

幣2,000元者，應按給付全額扣取20%。」「納稅義務人如為非中華民國境內

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 無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按下列規定扣

繳……七、競技競賽機會中獎獎金或給與按給付全額扣取20%。但政府舉辦之

獎券中獎獎金，每聯（組、注）獎額不超 過新臺幣2,000元者得免予扣繳。」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如有第2條規定之所得，扣繳義務人每次應扣繳稅

額不超過新臺幣2,000元者，免予扣 繳……扣繳義務人對同一納稅義務人全年

給付前二項所得不超過新臺幣1,000元者，得免依本法第89條第3項規定，列單

申報該管稽徵機關。」為各類所得扣 繳率標準第2條第1項第7款、第3條第1項

第7款及第13條第1項前段及第3項所規定。

請問若獎品價值超過1000元物品廠商是

否需要開立扣繳憑單給中獎人?

三、台端所詢廠商舉辦競技競賽之機會中獎稅金收入等疑義，依前揭法令規

定，說明如下：

是這個價錢以上嗎? （一）若獎品價值超過1,000元，廠商須開立扣（免）繳憑單予中獎人。

那價值是由廠商所開立 可以任由廠商

任意開立?

超過多少價值 廠商可以先預扣稅金?

（二）如獎品是由給獎單位買進後再行贈送給獲獎人時，給獎單位應按購買

獎品的統一發票（含進項稅額）或收據之金額，依照前揭規定的扣繳率辦理

扣繳；如獎品係由給獎單位自行生產製造，則按獎品成本的金額，依照前揭

規定的扣繳率辦理扣繳。
該稅金會在綜合所得稅結算退稅嗎?

中獎人若評估往年都不須繳稅 可否免

除先預扣稅金?

機會中獎稅金 是算在國稅還是地方

（三）中獎人為國內居住之個人，獎品價值超過20,000元，廠商須依前揭規定

的扣繳率扣取稅款，即便中獎人評估往年都不須繳稅，仍不可免除先預扣稅

金，惟該扣繳稅款可自中獎人當年度所應繳納綜合所得稅扣抵，扣抵後仍有

餘額則可退還中獎人。

稅? 屬於哪一個稅內?

有相關法規嗎?

（四）機會中獎之所得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8類之所得，屬於國稅範

疇。



稅目類

別
問題主旨 提問日期 提問內容 回覆內容

綜合所

得稅

請問競技競

賽及機會中

獎提供客戶

扣繳憑單問

題

102/7/2

持卡人因中獎，銀行入200元刷卡金至

客戶信用卡帳上，抵扣信用卡次期消費

時，應於那個時間點提供持卡人扣繳憑

單?

依所得稅法第88條規定，納稅義務人有競技、競賽或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

者，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依規定之扣繳率扣取稅款，並依第92條規定

繳納之，是銀行提供信用卡客戶刷卡金應俟中獎客戶抵扣次期消費時，方實

際給付，並依規定之扣繳率扣取稅款及依第92條規定繳納。

另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13條規定，扣繳義務人對同一納稅義務人全年給

付競技、競賽或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不超過新臺幣1,000元者，得免依本法

第89條第3項規定，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

綜合所

得稅
扣繳業務 102/09/12

1.公司無償贈送員工自家產品,公司有開

發票,要列入員工所得?

一、按「......一、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 種薪資收入

為所得額。二、前項薪資包括：薪金、俸給、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

利及各種補助費」、「營利事業職工福利委員會給付其職工之各項補助費（

含 禮品、實物），應認屬受領人之其他所得，給付時可免扣繳；但應由該職

工福利委員會依照所得稅法第89條第3項之規定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

關。......」 分別為所得稅法14條第1項第3類及財政部72年2月2日台財稅第30794

號函所明定。

2.公司發給每位員工相同金額三節禮券,

有發票報銷,須列入員工所得?若須列入

員工所得是屬薪資(50)或其他所得(92)?

二、依台端陳述事項及上開所得稅法相關規定，公司無償贈送員工自家產品

及發給每位員工相同金額三節禮券，為所得稅法所稱薪資所得。

三、有關所得稅稅法釋令適用疑義，其內容可至財政部賦稅署網站「賦稅法

規查詢」，檢附網址如下：http://www.dot.gov.tw。

綜合所

得稅

是否要課所

得稅
102/09/14

1.參加學校承辦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各類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考試所領工作

酬勞費用,是否免納所得稅?

茲就所提4項問題說明如下：

2.未兼行政教師暑期鐘點費每月超25小

時要課稅,若非學校現任老師(如退休或

離職代理代課教師),是否比照?

（一）「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 稅：......二十四、政府機關或其委託之學術

團體辦理各種考試及各級公私立學校辦理入學考試，發給辦理試務工作人員

之各種工作費用。」為所得稅法第4 條第1項第24款所明釋。台端所詢參加學

校承辦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類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考試所領工作酬勞費

用，如確屬政府機關（如縣市政府）授權縣市 內指定學校辦理相關試務工作

，就事實認定符合前述規定者，可免納所得稅。



稅目類

別
問題主旨 提問日期 提問內容 回覆內容

3.預算內核發的同仁生日及教師節禮金

(禮券),是否要課所得稅?

（二）「有關中小學及幼稚（兒）園教師於學校下班時間執行職務支領之鐘

點 費，是否屬加班費性質，......（四）限於原校編制內之專任教師及聘期中之

代理教師。」為財政部101年12月27日台財稅字第 10100705080號函所明釋。該

函所提及之教師身分係屬一致性原則，故同函說明第四點所稱暑假期間於每

月不超過25小時之加班費得免納所得稅之規 定，亦僅限於前述原校編制內之

專任教師及聘期中之代理教師方有適用。

4.退休時所核發的服務獎章獎勵金,是否

要課所得稅?

（三）「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所得

額。」為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所明釋。各機關發給公教人員之生日、

中秋節員工福利金，核屬上開條文所稱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收入，應依

法併計薪資所得課徵所得稅。

（四） 「依照考試院、行政院會銜訂定發布『公務人員領有勳章獎章榮譽紀

念章發給獎勵金實施要點』發給之獎勵金，係對於公務人員在職期間領有勳

章、獎章、榮譽紀念 章者，於其退休或死亡時給予之額外報酬，性質同於退

休金或撫卹金。」為財政部80年6月10日台財稅第800198501號函所明釋。台端

所詢退休時所核 發之服務獎章獎勵金依前開函釋核屬退休金範圍，應依所得

稅法第14條第1項第9類規定計算退職所得。

綜合所

得稅

支付公會、

醫院、學校

填報扣(免)

繳憑單

102/8/28

營利事業支付公會除會費外之款項是否

一律要填報扣(免)繳憑單?

舉例:

支付醫師公會-清除處理費是否要填報

扣(免)繳憑單?

支付醫院員工體檢費是否要扣(免)繳憑

單?

支付花蓮縣體育會-比賽報名費是否要

填報扣(免)繳憑單?

營利事業支付醫師公會清除處理費、花蓮縣體育會比賽報名費等，無免列單

申報規定，均應依同法第88條及第89條之規定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至支

付醫院員工體檢費部分，該醫院如為公立醫院，因屬所得稅法第4條第18款規

定免 稅所得，免開立扣(免)繳憑單，倘該醫院係屬財團法人醫院或其他私立

醫療院所，應依規定列單申報扣免繳憑單。另該健康檢查費倘係營利事業依

照勞工安全衛生 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對於在職勞工應施行之定期健康檢查，及

對於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者，應定期施行特定項目之健康檢查，其所給

付之健康檢查費，不視為 該勞工之薪資所得，惟如為營利事業於雇用勞工時

，對於勞工應施行體格檢查所負擔之健康檢查費，或由職工非屬前述依照勞

工安全衛生法第12條第1項等規定自 服務單位支領或給付之健康檢查費，則屬

職務上取得之補助費，應視為勞工之薪資所得。



稅目類

別
問題主旨 提問日期 提問內容 回覆內容

綜合所

得稅

外僑人士的

褔利金(發放

禮券)是否要

先扣繳申

報?

102/8/8

褔委會在每年三節發放禮(商品)券/給員

工，對於外僑人士是否須比照扣繳申

報?

按「...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為所 得

額...」，「納稅義務人如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按下列規定扣繳：...

二、薪資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十八。但符合下列各目規定之一者，不在 此

限：...（二）自中華民國98年1月1日起，前目所定人員以外之個人全月薪資給

付總額在行政院核定每月基本工資一點五倍以下者，按給付額扣取百分之

六。...」分別為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及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3條所規

定，綜上，營利事業職工福利委員會給付其所聘僱職員端午、中秋等節慶/生

日禮券屬薪資所得，納稅義務人如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請依上開

規定扣繳18%或6%，營利事業職工福利委員會給付其員工端午、中秋等節慶/

生日禮 券，應認屬受領人之其他所得，給付時可免扣繳；但應由該職工福利

委員會依照所得稅法第89條第3項之規定列單申報該管稽徵機關，納稅義務人

如為非中華民國 境內居住之個人，由個人按20%申報納稅。

綜合所

得稅

請問扣繳憑

單要開什麼

項目

102/07/12

一、台端所函詢事項，有關所得稅法釋令適用疑義，可參考所得稅法第4條第

1項第23款、第14條第1項第2類、第3類等相關規定，其內容可至財政部賦稅署

網站「賦稅法規查詢」，檢附網址如下:http://www.dot.gov.tw。

二、介紹買賣成交機會而取得之酬勞，如掮客之仲介費為佣金收入屬執行業

務所得(9A)。惟基於雇傭關係而取得之勞務酬勞，則屬薪資所得，如公司之業

務代表、外務員，依僱傭關係代表公司而推展業務，視業績給予之佣金，實

屬工作獎金性質，應屬薪資所得(50)。

三、 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條之5規定，本法第4條第1項第23款所稱稿費、

樂譜、作曲、編劇、漫畫等收入，指以本人著作或翻譯之文稿、樂譜、樂

曲、劇本及漫 畫等，讓售與他人出版或自行出版或在報章雜誌刊登之收入。

本法第4條第1項第23款所稱版稅，指以著作交由出版者出版銷售，按銷售數

量或金額之一定比例取 得之所得。本法第4條第1項第23款規定之稿費、版

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及講演之鐘點費收入，均屬執行業務所得(9B)。

想請教一下,最近我們公司出售股票,其

中有一個乙方為介紹人,我們有簽定出

售的10%為應給付給乙方的佣金,請問我

扣繳憑單要開執行業務9A 9B還是薪資

50呢?因為乙方沒有什麼專業證照,也沒

加入工會,只是一般民眾,也非我們公司

員工,請問我該開什麼代號的扣繳憑單?



稅目類

別
問題主旨 提問日期 提問內容 回覆內容

綜合所

得稅

稿費及執行

業務所得差

別

102/09/17

請問一下,我的朋友因為長期接雜誌社

美編設計的工作,一直以來公司都用 稿

費來做申報,最近其公司告知,國稅局向

公司查我朋友的稅,因為其將執行業務

所得報成稿費,所以要補稅,請問這樣子

是可能且合理的嗎?國稅局如果查個人

的 稅額,不是應該會發文給個人嗎?為何

發給發包單位,由他們轉告,另外因為報

稅項目是由雜誌社自行開立,並非個人

要求,他來要求補稅的事宜,是否合法,有

勞 再行代為解答 感謝

一、依據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8條之5規定，所得稅法第4條第1項第23 款所稱

稿費、樂譜、作曲、編劇、漫畫等收入，指以本人著作或翻譯之文稿、樂

譜、樂曲、劇本及漫畫等，讓售與他人出版或自行出版或在報章雜誌刊登之

收入。另 所得稅法所稱執行業務者，係指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醫

師、藥師、助產士、著作人、經紀人、代書人、工匠、表演人及其他以技藝

自力營生者，先予敘 明。

二、扣繳義務人依所得稅法第88條、第89條規定扣繳申報後，爾後若所得人

對扣繳所得類別持有疑義，應請扣繳義務人就實際所得類別申請更正。

三、臺端若尚有疑義，仍請所得人就個案逕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洽詢。

綜合所

得稅
所得扣繳 103/04/01

1.因性平事件機關成立調查小組聘請專

家(律師)擔任委員並撰寫調查報告文稿

，請問此筆稿費(按字計酬)是何種所得

(執行業務9A或9B或薪資50)?

一、按「本法第4條第1項第23款所稱稿費、樂譜、作曲、編劇、漫畫等 收入

，指以本人著作或翻譯之文稿、樂譜、樂曲、劇本及漫畫等，讓售與他人出

版或自行出版或在報章雜誌刊登之收入。」「律師事務所或翻譯社，聘請個

人撰寫、 翻譯專利或其他文件以供執行業務或營業之需，所支付之報酬非屬

稿費，應屬一般勞務報酬，按薪資所得課徵所得稅。」分別為所得稅法施行

細則第8條之5及財政 部68年8月11日台財稅第35590號函所明釋。台端所詢因

性平事件機關成立調查小組，聘請專家（律師）擔任委員並撰寫報告文稿所

獲得之報酬，如非屬以 專家（律師）本人著作讓售該機關出版或於報章雜誌

刊登之收入，而係經聘請後撰寫相關報告供該機關執行其業務所需者，因屬

僱用勞務之報酬，應按薪資所得課 稅。



稅目類

別
問題主旨 提問日期 提問內容 回覆內容

綜合所

得稅

講習鐘點費

扣繳類別
102/12/01

協辦楊梅市公所102年度之一項研習活

動，課程講師所領的鐘點費用，在辦理

扣繳作業時，所得類別是選擇「9B-稿

費及講演鐘點費等七項、98-非自行出

版」或是其他的類別？請賜教，謝謝。

有關講演鐘點費與授課鐘點費之區分，依據財政部740423台財稅第 14917號函:

「 二、公私機關、團體、事業及各級學核，聘請學者、專家專題演講所給之

鐘點費，屬所得稅法第4條第23款規定之講演鐘點費，可免納所得稅，但如與

稿費、版 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等全年合計數，超過新臺幣180,000元

以上部分，不在此限。三、公私機關、團體、事業及各級學校，開課或舉辦

各項訓練班、 講習會，及其他類似性質之活動，聘請授課人員講授課程，所

發給之鐘點費，屬同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所稱之薪資所得。該授課人員並不

以具備教授（包括副教 授、講師、助教等）或教員身分者為限。

綜合所

得稅

員工健康檢

查費用是否

需併計員工

102/12/27
有關於員工健康檢查費用是否需併計員

工薪資所得提問 :

一、公、教、軍、警、公私事業之職工，由服務單位支領或給付之健康檢查

費，係屬職務上取得之補助費，核屬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類之薪資所得

，依法應併計取得年度綜合所得總額課稅。

1.員工健康檢查費用是否需併計員工薪

資所得?

二、 雇主若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第12條第1項規定對於在職勞工應施行之定期

健康檢查，及對於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者，應定期施行特定項目之健康

檢查，其依同 法條第2項規定負擔之健康檢查費，可適用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

準則第81條第5款及第8款規定核實認定，列為職工福利，不視為勞工之薪資

2.若公司符合:勞工安全衛生法之第14條

第三項及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

檢查辦法第二條規定,本公司屬第２類

１０項６款之綜合商品零售業。是否在

員工健檢費用的認列方面為職工福利不

三、如果是公司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必須支付之健康檢查費用，公司可

適用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71條第1款或第81條第5款及第8款規定，核實

列報為薪資支出或「職工福利」項下的員工醫療費，這類健檢費用包含下列

三項檢查費用：

（一）雇主於僱用勞工時，應施行「體格檢查」。

（二）對在職勞工應施行「定期健康檢查」。

（三）對於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之作業者，應定期施行「特定項目之健康檢

四、 上述三項費用，除了第(二)、(三)項由公司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負擔之健

康檢查費用，免視為勞工之薪資所得外，第(一)項公司於僱用員工時，對於員

工應施 行「體格檢查」所負擔之費用，屬於員工職務上取得之補助費，是員

工的薪資所得，應於發放時依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扣繳稅款。

五、此外，不是依照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而交付，而是員工自公司支領或給

付之其他健康檢查費用，是屬於勞工職務上取得之補助費，應併計為員工的

薪資所得，公司除可列為薪資支出外，並應注意於發放時依各類所得扣繳率

標準辦理扣繳。


